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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居住正义对共享发展理念的体现与实现

张　彦　王长和

摘　要：共享发展体现人在社会发展中价值主体与实践主体的双重地位，并吁求构建城市

居住正义，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居住需要。当前，我国城市居住问题表现出“居住

贫困”“居住区隔”“居住异化”等多重困境，对人民美好生活的获得与共享社会的发展构

成了诸多制约。构建城市居住正义，就是要给予广大人民不断发展的美好居住需要以更多关

注和满足，转变城市居住资源生产“利益至上、贵物轻人”的资本逻辑，保证居住资源公平

有效地惠及全体社会公众，构建起以公正、和谐、共享为特征的居住关系，为人们美好生活

的实现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价值原则的有力彰显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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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根本价值立场，这一立场

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致力于使全体人民

在共建共享的发展实践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共享

发展理念在基点上要求维护每个人的权益，在前提

上强调责任共担与成果共享，在内容上突出共同富

裕、权利平等与精神自由，在保障上注重制度公正

与共享精神的发扬，在旨归上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1]然而，我国当前城市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居

住困境难题，住房数量紧缺、房价涨幅过高、资源

配比失衡、社区分化隔离等城市居住不正义、不和

谐、不共享等弊病久积不除，其已对人民美好生活

的实现与共享社会的发展构成了诸多制约。为此，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

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

所居。”[2]面对由城市居住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社

会问题，以共享发展理念作为构建城市居住正义的

价值引导，在住房生产与分配过程中注重公平正义

的实现，构建起共建与共享并举的城市居住模式，

是破解当前城市居住困境的有效途径。

一、共享发展对于居住正义的吁求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域中，人是社会发

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

著名命题，“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

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

题：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

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马克思深刻批判了

资本主义社会将“物性”高居于“人性”之上的

“物本逻辑”，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随

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



9 

张　彦　王长和：论居住正义对共享发展理念的体现与实现

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似乎结果是使物

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

的物质力量”[4]。因此，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首

先就是要给予人的需要、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实

现以切实的尊重与关注。在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美好生活归根结底是由人民创造和人民共享

的美好生活，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生活是

否美好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

了十分卓越的历史成就，但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的发

展模式，不仅助长了“物本逻辑”“贵物轻人”的

发展价值倾向，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成果难以共享等问题的滋

生积累。尤其是在基本民生方面，群众在就业、教

育、医疗、养老、居住等问题上仍面临着不少困境

难题。就居住领域而言，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激

增，城市住房资源紧缺、分配失衡、区隔分化等问

题正日益对广大公众的美好生活构成深刻的影响和

制约，成为推进共同富裕、决胜全面小康需解决的

关键性难题。

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本质，其主体性体现在

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双重维度之中。作为实践主

体，人有着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来实现

和确证自身的需要。然而，人的这种自由的、有意

识的“类特性”的展开又必然要以基本生存需要的

满足为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

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

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

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正

是为了满足“吃喝住穿”等最为基础的生存需要，

人才有了最初生产和劳动的需要，并在此过程中不

断发展自身和创造历史。因此，对于有血有肉的现

实个体而言，对“吃喝住穿”需要的满足具有不可

替代的价值优先性，唯有在这些基本需要获得必要

满足之后，人们才会有条件开展生产劳动、精神文

化、社会交往、艺术创作等多元活动，实现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同时，人们的“吃喝住穿”需要又

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不断发展过程，“已经得到满

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

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

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6]。正是在产

生与满足需要的辩证运动中，人的本质力量才得到

了不断的彰显、确证和实现。居住空间作为这样一

种最为基础性的物质生活资料，不仅能够起到遮风

挡雨、给予稳定生活环境的作用，更对人们的繁衍

生息、生命延续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为

个人、家庭与社会间的有效联结搭建起纽带桥梁。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美好居住需要

已不再停留于“简单能住”的基础保障层面，而是

越来越呈现出追求品质化的特征，获得更加舒适宜

人、具有更高品质的栖居环境已成为广大公众越来

越普遍的美好生活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城市居住问题

进行过十分深入的考察，他们通过对城市居住问题

的剖析，对资本主义社会遵循的资本逻辑和剥削性

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刻批判，揭示出拥挤污浊、极端

贫困的居住状况不仅对工人阶级的身体健康造成了

严重危害，更内在地影响着工人的家庭关系、幸福

感和道德意识，导致工人生存发展权益的严重丧失

和人性的扭曲异化。在马克思看来，需要的满足是

人们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人的需要

的产生与发展又总是与所处时代的经济、文化、政

治、生态、科技等诸多因素紧密相连，与此相应，

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居住需要的确立也总是

要以同时代人的基本生活状况和社会进步水平作为

参考的前提和依据。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正在以一种更加清晰、快捷、

全面的方式展现在每一位社会成员面前，可以说，

人们对美好栖居环境的向往与渴望，往往是在一种

相互比较的过程中才得以产生和推进的，在这样的

现实环境下，对城市居住正义的有效构建就突显出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如同马克思以住房为例

所阐明的那样：“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

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

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

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

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

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

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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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

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

到受压抑。”[7]可见，每一个个体都渴望获得同时

代人所能拥有的美好居住条件，对公平正义的渴求

总是推动着人们去争取和维护自身与时代发展相符

合、相匹配的居住权利，而当这一基本需要得不到

合理满足、基本权利得不到公平保障之时，人们对

生活的满意程度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同程度就必

然会受到削减。

共享发展理念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价值

观，就是要在社会发展中使广大人民的尊严得到应

有关注、权利得到公平保障、各方面需求得到不断

满足，不断将人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人民不

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满足基本需求之后的一

种好的存在状态和方式，是‘幸福’的存在与‘共

在’。人是生理、心理、心灵的存在物，从根本上

说幸福美好乃是心灵满足。因此，在终极或根本的

意义上，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安顿心灵、建立精

神家园的需要。”[8]在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后，人才资源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日益突

出，人们对美好栖居环境的向往更加迫切，共享发

展必然吁求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需要，更

加顺应不同社会阶层对美好居住生活的追求与向

往，做到对居住资源的共建与共享，为人民的安居

乐业和国计民生提供出更为充分和更高品质的栖居

环境。因此，在居住领域，共享发展强调一种人人

享有、各得其所而非由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私享的居

住理念，其要求着力兼顾不同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美

好居住需求，充分保障社会不同主体的基本居住权

益，这既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原则的现实体现，更是

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效彰显。

二、构建居住正义体现共享发展的现

实维度

亚里士多德说：“城邦之产生源于基本的生活

需求，而继续存在是为了追寻美好的生活。”[9]这

一论述道出了美好生活与城市存在的本质关联。西

方现代建筑学之父柯布西耶认为，住宅是这样一种

人道的域界，它围护我们，把我们跟有害的自然现

象隔开，给我们以人文环境。为普通人研究住宅是

恢复人道的基础。[10]作为人之存在最为基础性的需

要之一，居住需要的满足既深刻影响着人民的安居

乐业和社会的长足发展，更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人

之主体性的受尊重程度、人民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社

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随着中国城市人口的不断

增长，城市居住困境及其所引发的诸多矛盾问题呈

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就当前而言，这种困境正在

以“居住贫困”“居住区隔”“居住异化”等多重

矛盾相交织的形式而呈现。在新时代，通过构建城

市居住正义，从根本上扭转居住不平等、不和谐、

不共享的现实境况，给予广大人民不断发展的美好

居住需要以应有关注和满足，努力形成以公正和

谐、共建共享为内核的新型城市居住关系，是对共

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成果和追

求公平正义价值原则的现实体现。

城市“居住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城市住

房市场化、商品化过程中，数量庞大的中低层收入

群体因购买能力、支付能力的有限而无法获得与社

会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居住条件，或者因居住问题而

要长期承受较大经济负担，城市中“房奴”“蚁

族”“蜗居”等群体的日趋庞大，恰是对这种“居

住贫困”问题的形象阐释。城市“居住贫困”问题

蕴含着十分复杂的矛盾根源，在资本逐利及其权利

泛化的宰制下，城市住房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

权利与利益的勾连纽带，为资本投机创造出诸多机

会和平台，成为多方利益的博弈场所。为了追求政

绩和效益，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土地价格来拉动

经济收益以维持地方建设，而房产商则致力于实现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住房商品当作投机获利的媒

介工具。当土地、住宅、房价、租金等形成完整的

“利益链条”之后，受此影响最大并且要进行“买

单”的则主要是广大中低层收入群体。城市居住成

本的不断攀升，不仅会加重广大公众的经济负担，

引起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更会危及社会宏观经济

的正常运行，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产生。恰如贝克指

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

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

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

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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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11]当城市住房脱离原有的居住属性而成为资

本套利的工具，房产价格就会过度偏离其实际价

值，导致住房供求关系脱节和金融“泡沫”的滋

生，而这种结构性失衡，又会间接助长资本收入在

国民收入中所占比值，引发“财富向一定阶层快速

集聚所造成的‘非平等化’‘被剥夺感’带来的阶

层冲突风险，而业已形成的‘住宅阶级’正在‘生

产、界定和分配’社会风险，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

层的主要表征”[12]。因此，构建城市居住正义，首

先意味着要切实关注广大人民的实际居住需要，在

效率和公平之间构建起一种统筹兼顾的协调关系，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居住和谐的实现，

着力扭转和规避由资本逻辑所引发的系统性“居住

风险”，以公平正义作为根本原则，有效保障不同

阶层的基本居住权益，让人民能够住得有尊严。

“居住贫困”问题的积累又会助推“居住区

隔”问题的产生，也就是不同社会阶层因经济地位

等因素的差异而聚居在异质化趋向明显的社区内，

形成彼此分化、相互隔离的“居住阶层”，城市居

住空间因此而呈现出鲜明的隔离化、碎片化、等级

化特征。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区隔又会成为一种带有

自反性特征的导致社会分层、阶层固化的客观机

制，不断弱化不同阶层间的交往联结，加剧不同群

体间的分化和不平等程度。“住宅的私有化进程，

改变了中国财富存在的形式以及人们的生活观念、

生活方式，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也

产生了激烈的社会阶层分异，重组了社会的阶层

结构，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13]居住空间在规

模、质量、环境上的差异与其所引发的居住者社会

身份与地位的符号化、等级化，必然会影响到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满意程度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同程

度。“当住房商品作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符号的

时候；当住房商品已经成为社会保障与社会地位的

符号的时候；当住房商品已经和一定群体的养老联

系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当住房商品已经成为阶级

分化的标杆的时候，市场这只‘手’有时不仅仅会

是失灵，甚至会变成‘无情的手’，进而导致社会

问题的激化，出现市场失灵的状态。”[14]可见，住

宅商品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属性决定其与社会公

平正义的实现有着必然性逻辑关联，然而，光靠市

场这只“隐形之手”并不能完成对居住资源的合理

分派。构建城市居住正义，还必须要不断深化住房

体制改革，通过顶层设计、制度优化、强化监督等

措施的协同作用，加强对住房市场的合理管控和科

学引导，着力转变居住资源分配失衡及其所引发的

利益分化之格局，凭借对居住资源的共建与共享，

推进美好生活的渐进实现。

“居住贫困”“居住区隔”的加剧升级又会

转化为居住主体、居住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异

化”问题，对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更加深远的

不利影响。就居住客体而言，“居住异化”主要表

现为住房资源逐渐偏离了自身的使用属性，而被当

成一种推动资本再生产和实现利润增值的工具，

并最终转变为一种可以对居住主体进行“管控”和

“支配”的力量。如同马克思曾批判指出的那样：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

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

相对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

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

表现为异化、外化。”[15]在资本逐利的推动下，住

房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其生产的核心动机往往由最

初满足人的居住使用需要转向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

化，甚至是演变为一种可以独立于人的具有“自动

增值”能力的“异己存在物”而凌驾于居住主体之

上。就居住主体而言，“居住异化”则表现为居住

需要及其满足过程脱离了促进人们创造美好生活和

自由全面发展的动力属性，而演变为一种使人逐渐

走向对物质过分依赖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化”，

又至少包含着两种较为凸出的现实表现，即居住主

体对居住资源的“过度占有”和“居住贫困效应”

的被扩大化。首先，居住主体对居住客体的“过度

占有”，是指人的居住需要转变为一种对居住资源

进行无节制占有的欲望，比如在城市居住资源普遍

紧缺的背景下，一些个体可以独占几十套房产，这

种“过度满足”自身居住需要的行为，本质上是通

过对居住资源的控制和占有来填充自身无限膨胀的

物质欲望，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美好生活需

要，在此过程中，“唯一有理的就是把物据为己有

和可以将获得的东西保存下去的无限权利”[16]。也

就是对物质的“占有需要”代替了人们渴望诗意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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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获得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占有欲的过度膨

胀，不仅会误导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盲目追逐和沉

湎，致使人的生活需求走向单一扁平化，而且更

易引发社会资源的配比失衡，加剧各阶层间的对立

与不平等程度。与这种“过度占有”行为相对应的

则是“居住贫困效应”的被扩大化，即人们因为自

身的居住需要长期得不到合理满足或者因居住问题

而要承受较大物质与精神负担，就会对自身的这种

“缺乏”进行过度关注，使原本可以为创造美好生

活提供动力的居住需要转变为一种物质包袱和精神

压力，并助长人们对美好生活物质化、片面化、抽

象化的理解与认知，从而降低其对现实生活的满意

程度。

作为城市居住困境的主要现实表现，“居住

贫困”“居住区隔”和“居住异化”等问题与当前

“物化思维”“资本逻辑”对社会发展的主导和支

配有着本质性逻辑关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认为资本逻辑将

人们原本多维丰富的生活需求和社会关系抽象化为

对物的片面追求和单一的物化关系，使人逐渐走

向“单向度”而无法从“拜物教”的桎梏中获得解

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现实个体是集物质

性与精神性、自然性与超然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等

多重矛盾于一身的统一体，因此，人的需要也必然

不会是单一纯粹的物质或精神需要，而是包含了自

然属性、社会属性、历史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

性等多重维度，人的解放则首先意味着人之多元性

需求的不断被满足和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然而，

在一种被异化、被扭曲了的居住关系中，人们所感受

到的是一种对住房商品过分依赖的被束缚、被支配、

被压迫之感，以及自身主体地位、能动性和尊严感的

多重遗失。因此，必须要将解决这种“物支配人”的

“居住异化”问题作为解决城市居住困境的根本性目

标，寻求破解城市居住困境的实践路径，将居住主体

的地位和权益重新还原给人民本身，实现向居住公

正、居住和谐、居住共享的不断迈进。

三、居住正义实现共享发展的三重路径

首先，构建城市居住正义，就要更加突出广大

人民的居住主体地位，转变以往“贵物轻人”的价

值取向，通过提供更加充分、更为丰富、更高品质

的居住资源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居

住需要，实现由“居住贫困”向“居住满意”的渐

进转变。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即是人的本性，

因此，社会发展是否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首先就

体现在人之需要的被重视与被满足程度。推进城市

住房体制改革，必须要科学诊断居住困境的症结所

在，纠正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民生需求的发展

思路，转变以利润增值为核心驱动的住房市场运营

模式，严格管控住房市场中过度占有和利益投机行

为。在住房资源生产与分配的过程中，要精准定位

广大公众的实际居住需要，协调供求关系脱节的结

构体制，实现对不同居住主体的多层次满足。也就

是“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

个定位。出发点要站准，落脚点要站好，不要搞偏

了。要从实际出发，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

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

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抑制房地产泡

沫，防止出现大起大落”[17]。唯有让人们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居住需要获得与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的满足程度，人的主体活力和创造力

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和发挥，这是对共享发展

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基本民生和实现

共同富裕价值立场的现实呼应。

其次，构建城市居住正义，必须要坚持公平

正义的原则，切实保障广大人民对住房资源进行公

平选择和平等享有的权利，实现由“居住区隔”向

“居住共享”的渐进转变。国际社会在1981年通过

的《住宅人权宣言》指出，居住在良好的、适宜于

人类的住所是所有居民的基本人权。可见，获得与

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美好居住条件是每一位

社会成员都应该公平获得的基本权利。因此，构建

城市居住正义，不仅要以效益、速度、总量作为

评价标准，而且要以公平、和谐、共享作为衡量标

尺，努力使全体人民的基本居住权益都能得到保障

和落实。诚然，城市居住正义的构建要以尊重实际

国情为基本前提，其必然要历经一个循序渐进的转

变过程，就当前而言，解决城市居住困境的重点是

要健全面向不同消费层次的住房分配体系，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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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商品房、廉租房等面向工薪阶层的住房供应

量，着重满足中低层收入者的基本居住需要。此

外，要制定稳健利民的住房消费政策，遏制利益投

机、分配不均等问题在住房体制中的增长趋势，国

家在制定城市住房生产分配相关政策时，有责任对

居住资源进行合理分派，通过“转方式、调结构、

补短板、防风险”，不断推进城市住房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使城市住房的需求量与供给量达到良性平

衡，综合解决资本化、贫困化、等级化等城市居住

矛盾。

再次，构建城市居住正义，要兼顾共建与共

享二者间的辩证关系，努力形成以公正、和谐、共

享为内核的新型城市居住关系，实现由“居住异

化”到“居住解放”的渐进转变。历史唯物主义认

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是超越“资本逻辑”对人的支配而建立共享型社会

的前提条件，而当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有限，社

会财富还未能得以充分创造之时，对社会资源的公

平享有就必然会受到制约。就当前而言，“资本逻

辑”仍然是主导和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遍法则，

“由于社会阶层、群体的分化，利益多元化、价值

多样化成为客观事实，利益冲突、价值观矛盾在所

难免，不同阶层、群体、个人从自身出发对美好生

活的诉求时有冲突”[18]。如何立足于当前社会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现实，更加有效地协调各方矛盾，

以实现由“物性依赖”向“自由人性”的渐进转

化，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需着重思考的关键性问题。马克思主义高度

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和自由全面发展需要，认为人

的需要的满足、人的本质的实现与社会整体的和谐

进步是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过程。与之相似，共

建与共享之于人和社会的发展也是互为前提、相辅

相成的有机整体。没有共建作为基础，共享就会因

缺乏支撑而成为空谈。同样，没有共享作为引领，

共建就会因缺乏价值引导而丧失凝聚力。因此，唯

有切实做到对住房资源等社会产品的共建与共享，

个体的发展才能获得更为充分的物质前提保障，人

之实践主体的能动作用才能得以有效激发，一切有

利于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创造的积极因素才能得以充

分调动，整个社会也将因此而能够扬弃“物本逻

辑”“贵物轻人”的价值取向。在新时代，以共享

发展引领城市居住正义的构建，就必须要“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

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

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19]。唯有如此，每一位社会成员才能公

平获得有房可居、有家可回的美好生活，进而树立

起一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深刻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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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mbodiment and Re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Shared 
Development by Residential Justice

Zhang Yan    Wang Changhe

Abstract: The Shared Development reflects the dual status of people as the value subjects and practice subjects in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Shared Development to constantly meet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ving by constructing the 

justice of urban residence. At present, urban residential problems show multiple predicaments, such as “living poverty”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residential alienation”, which restrict people'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a shared 

society. To construct urban residential justice is to give more attention and satisfaction to the people's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needs 

of a better living, changing the capital logic of “interests first, matters are superior to people” in urban residential resources production, 

ensuring that the residential resources fairly and effectively benefit all members of society, and to build a new residential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fairness, harmony and sharing,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is is a powerful demonstration and practice of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eople-centered value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residential justice; the shared development; good life needs; capital logic; residence dilemma


